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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发展计划和战略实施，拟在2020年度根据发展需求及资金情况向

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银行授信额度如

下： 

序号 银行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万元） 

1 中国工商银行常州武进支行 3,000.00 

2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3,000.00 

 合计 6,000.00 

授信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票据、保函、国内信用

证、保理、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在不超过总授信额度范围内，具体的授信额度、

贷款利率、费用标准、授信期限等以公司与银行实际最终协商签订的授信协议为

准。 

针对上述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公司拟提供的担保方式包含但不限于以

下方式： 

1、公司自身提供担保。 

2、以公司拥有的不动产为抵押物进行抵押担保。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徐志刚及其他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无偿保证担保。 

二、有效期及授权情况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做出新的决议之日止，该授信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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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使用。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可不再就每笔授信或借款事宜另行召开董事会、

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上

述额度内全权处理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融资相关的一切事务，授权期限同上述

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一致。 

三、必要性及对公司影响 

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和生产经营的

需要，合理使用融资工具，有利于促进公司发展，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目前，

公司经营状况稳定，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授信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

务风险及损害公司利益。 

四、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常州瑞华化工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7 日 


